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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二四年度本科课程入学申请表（内地） 

For Office Use 本校专用 

Applicant No. 申请编号 

 A          
 

 
 

 

课程选择 有关详细的课程介绍，请浏览招生网页 (https://www.apply.eduhk.hk/ug/zh-hans/programme_list)。 
 
  
每位申请人最多可报读两个课程，请以「1」及「2」列明优先次序。「1」代表最希望入读的课程。 
 
即场报名暂时无须缴交报名费，如成功被录取，申请人须缴交报名费港币 300 元整。 
 

 

教育荣誉学士（五年全日制） 
 

 企业、会计与财务概论  英国语文教育 － 小学  科学教育 
      

 中国历史教育@  地理教育  中学教育－资讯及通讯科技 
      

 中国语文教育@  小学教育 － 常识   
      

 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 － 数学   
 

 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及音乐教育荣誉学士（同期结业双学位课程）（五年全日制） 
  

 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及视觉艺术教育荣誉学士（同期结业双学位课程）（五年全日制） 
  

 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及英文教育荣誉学士（同期结业双学位课程）（五年全日制）  
 

 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 (音乐)（四年全日制） 
  

 创意艺术与文化荣誉文学士 (视觉艺术)（四年全日制） 
  

 文化遗产教育与艺术管理荣誉文学士（四年全日制）@ 
  

 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 (中文主修)（四年全日制）@ 
  

 语文研究荣誉文学士 (英文主修)（四年全日制） 
  

 特殊教育荣誉文学士（四年全日制）  
  

 人工智能与教育科技荣誉理学士（四年全日制） 
  

 综合环境管理荣誉理学士（四年全日制） 
  

 运动科学及教练荣誉理学士（四年全日制） 
  

 心理学荣誉社会科学学士（四年全日制）  
 

@ 申请人须具备良好的中文(普通话或粤语)能力 
 
 

此栏必须填写 
 
申请人资料 请依照身份证或护照填写此栏。 
 
拼音姓氏  

 
                             

 
拼音名字  

 
 
 

                            

 
中文姓名  

 
                

出生日期 
 

  /   /     
                 日  月  年 

 
身份证号码 
 

 
 

                  户口所在地        

 
香港身份证号码 
（如有） 

 
 

      (  )  
      

  性別  M = 男 

F = 女 
     

 
 

申请人如需要申请学生 / 入境签证，方可在本港就读，请在方格内填上「Y」，否则填上「N」。              
 
电邮地址                         

 
                                   

 
  

(只适合内地应届高考生填写) 

https://www.apply.eduhk.hk/ug/zh-hans/programme_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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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 
 

中 国 
 
 

       (省/州)         (市/州)         (区/市) 
  省         市         县         

 
 
 

 
                        邮政编码       

路（街）/ 巷 / 弄 / 號 / 楼 / 栋 / 单元 / 室 / 房                        
 
手机号码 
 

     联络电话号码（家）   

8 6 – 1              8 6 –     –           

                   區號              

 

身体残疾资料 本校以划一准则考虑所有申请人。本校将使用有关身体残疾的资料，以衡量是否有足够设施协助学员学习。 
 
 

申请人如为身体残疾人士，请在方格内填上「Y」及注明残疾的性质及程度，否则填上「N」。 

 

注  

 

        
 

教育背景 
 

曾就读的中学 （请按时间顺序填写。） 
 

学校名称 就读年级 
就读年份 

由（月 / 年） 至（月 / 年） 

 

 
高    至 高   

 

高中毕业考试  （如成绩已公布，请附上成绩单副本。） 
 

高考考生号：               准考证号：              
 

应考地点（省市区） 应考年份 试卷类别 应考科目及成绩（如有） 

   文科 

 理科 

 不分文理 

语文： 
英语/ 

外语： 
数学： 综合： 

 

 
 其他：  总分 (不计加分)：  

 

其他公开考试成绩 （如成绩已公布，请附上证书及成绩单副本。） 
 

考试名称 (应考年份) 及 科目成绩（如有）[如未有成绩，请填写 “待定”] 
 
GCE AL (年份:________) 
 
成绩 : _________________ 
 

 
New SAT I (年份:_________) 
 
成绩: ____________________ 
 

 
IB Diploma (年份:_________) 
 
成绩: ____________________ 
 

 
ACT/AP (年份:_________) 
 
成绩: __________________ 
 

 
 

英语能力测验成绩 （如成绩已公布，请附上证书及成绩单副本。） 
 

托福 TOEFL 应考年份 成绩  雅思 IELTS 应考年份 成绩 

(PBT 纸笔测验 / iBT 网络测验) 

* ITP 纸笔试不适用 

 

 
 

 

 
IELTS (Academic) 

 

 
 

 

声明 
 

1. 本人声明以上所述之个人资料及考试成绩，皆真实无误。如有虚报或资料不全，则本人之申请或日后的录取及注册资格将被取消。 

2. 本人明白大学可于任何时间及在毋须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决定学科开办与否和更改学科各方面的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学科内容及其教学

方式)。此外，大学亦可因应其他因素如教学人员安排、入学人数、教学设施和课程内容更改的需要而就学科开办与否及其他方面的

安排作出适当修改。 

3. 本人授权香港教育大学： 

(a) 使用本人之资料处理一切有关申请课程之事宜； 

(b) 在本人获录取入读有关课程后，将本人之资料转作学生纪录； 

(c) 将本人之资料（例如姓名及护照/身分证号）作统计及学术研究用途；及 

(d) 使用本人之资料向香港、内地或海外院校、有关考试局、评核组织或学术机构查核本人之入学申请、公开考试成绩、学业纪录

或专业资格。 
 
 
 
 
 
 
 

申请人签署：   日期：  
 


